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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做好民政业务软件之间数据交换与

共享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民政厅（局），部各司（局）、直属事业单

位，部管社团，中国老龄协会：

近年来，随着民政信息化进程的不断加快，民政部和地方民

政部门开发了不少民政业务管理信息系统，这些系统的应用有力

地促进和推动了业务工作的开展，但由于开发主体、资金渠道的

不同，加上信息化建设归口和监管不严，造成各系统之间数据标

准不统一，数据不能共享，致使基层民政部门被迫重复录入，负

担加重，也直接导致业务数据多头发布，影响权威性。为此，现

进一步重申：

一、民政业务软件及数据是民政信息化的重要成果，也是民

政信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业务软件数据的交换和共享是整合

信息资源、加强业务协同、提高信息化效率的重要基础和有效途

径。而数据标准化是信息化的核心要素之一，是数据交换和共享

的根本前提。

二、《民政业务数据共享与交换》（民发〔2004〕92 号，标

准号 MZ/T0001-2004）是民政部发布的关于数据标准的规范性文

件，是贯彻国家电子政务建设要求、规范民政业务软件开发和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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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交换的基本准则，各有关单位开发、升级业务软件时，务必遵

守《民政业务数据共享与交换》标准，以便数据交换共享平台统

一采集数据。

三、民政信息化标准的制定、实施和监督实行归口管理。民

政部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负责统一领导和协调管理，民政部信息

中心承担具体起草和组织实施工作，民政部人事教育司负责发布

和监督执行。

四、民政统计是法定的统计数据发布渠道，“民政事业统计

信息管理台账”（以下简称“统计台账”）应逐步实现和各业务信

息系统之间的交换共享。一方面，“统计台账”要继续严格执行

《民政业务数据共享与交换》标准，同时，各业务信息系统要做

好与“统计台账”的接口工作。（具体要求见附件一）

五、为进一步规范数据标准化工作，民政部将陆续制定更加

具体的业务信息化标准规范，并适时修订《民政业务数据共享与

交换》标准。为掌握有关情况，请各地各单位认真填写《民政业

务信息系统应用情况调查表》（见附件二），并于 4 月 15 日前报

民政部信息中心。

联系人：陈 勇 联系电话：010-58123747

传 真：010-58123751 邮件地址：chenyong@mca.gov.cn

附件：《民政事业统计信息管理台账》接口说明

《民政业务信息系统应用情况调查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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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部办公厅

二 OO 七年三月十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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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《民政事业统计信息管理台账》接口说明

《民政事业统计信息管理台账》接口主要由数据格式和统计

代码两部分组成：

一、数据格式

《民政事业统计信息管理台账》接受导入的数据格式为文本

文件（.TXT），文本文件中包括《民政事业统计信息管理台账》

数据库字段名称和具体数据记录。所有的文本文档都应放在同一

个目录下。

《民政事业统计信息管理台账》的每个业务台卡，对应一个

文本文件。各业务系统导出的台账数据输入文件对应相应的文本

文件，例如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业务系统接口需要导出对应

《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台卡》的文本文件。

输入文件的格式如下：

1.每条记录在文件中为一行；

2.行与行之间通过回车换行分隔；

3.每一行中必须包括内容规范中定义的所有字段并按照《民

政事业统计信息系统管理台账》中的字段说明顺序；

4.字段中间用制表符（ASCII 码 9）分隔；

5.如果字段内容为枚举项，应填写枚举代码而非文字内容；

6.即使字段内容为空，分隔符内容仍不能少。

二、统计代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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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统计代码是《民政事业统计信息系统管理台账》的重要

组成部分，是由各级民政计财部门以国家标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行政区划代码》（GB2260）和《县以下行政区划代码编制规则》

（GB10114-88）为依据，以现有行政区划和民政单位为基础编制

的、主要用于民政统计业务的单位代码，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很

强的时效性。

民政统计台账标准接口的详细参数和统计代码，可在民政部

网站上下载。

网址：http://www.mca.gov.cn/download/index.asp




